
  启东市实行市容环卫管理区域范围、主要街道和重点地区范围决策事项 
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 
 

启东市实行市容环卫管理区域范围、主要街道和重点地区范围决策事项由启东市城市管理局委托江苏

天保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展稳评工作。根据《江苏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》、《关于加强新形

势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苏办发〔2021〕15号）及《南通市重大决策社

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通办〔2020〕82 号）等文件的相关规定，现对启东市实行市容环卫管

理区域范围、主要街道和重点地区范围决策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公示，拟收集和征求公众关于该决

策事项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 

一、决策事项概况  

为加强城市管理和提升城镇面貌，推进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向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城镇延伸，有效贯彻落

实《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南通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》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启东

市“十四五” 新型城镇化规划的通知》、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启东市城市管理“十四五”规划的通知》

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规定，现将我市实行市容环卫管理区域、主要街道和重点地区范围进行通告。 

本《通告》所称实行市容环卫管理的区域，是指城镇行政区域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，市政公用设施

和公共设施基本完备的建成区域和开发区、工业园区等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区域。实行市容环卫管理区域，

参照适用相关城市区域内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规定。 

涉及城区、各镇、园区等实行市容环卫管理区域、主要街道和重点地区范围详见附件。 

二、征求公众意见范围及主要事项 

1.对该决策事项的了解程度；              

2.对该决策事项实施可能产生或担心出现的主要影响； 

3.对该决策事项实施的意见和建议；        

4.对该决策事项的态度。 

三、公众意见反馈形式和注意事项 

1.公众意见反馈方式：公众可通过电话、发送信函、面谈等方式发表关于该决策事项的意见和看法。 

2.注意事项 

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，请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，以便我们能够及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。 

四、意见反馈联系方式 

稳评责任主体: 启东市城市管理局             

联 系 人: 陈永东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系 电 话: 0513- 83252212 

稳评实施主体: 江苏天保安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

联 系 人: 杨新利      邮箱: 439893702@qq.com 

联 系 电 话: 18662816699   

五、信息发布有效期限  

自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。公示时间：2024 年 1 月 12 日-2024年 1月 25日。 

 

 

稳评责任主体:启东市城市管理局 

2024 年 1 月 11 日 


